
 

 

 

附件 1 

 

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 
应用大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主办单位：中国航空学会 

中国兵工学会 

承办单位：上海市委宣传部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警备区政治工作局 

共青团上海市委 

二、比赛器材 

比赛不指定器材，凡符合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安全标准

及比赛项目规则要求的器材均可参赛。 

三、比赛内容 

大赛设五个赛项。 

（一）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参赛队伍创新设计低成本

抗干扰的光纤遥控飞行器。比赛中，选手携带可单人背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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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到达指定地点，操控飞行器碰撞指定范围内的固定和

移动目标，以命中率和比赛用时综合评定分数。 

（二）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参赛队伍创新设计地面

无人装备，反制近地无人机“蜂群”。比赛中，选手操控地

面无人装备对无人机群进行探测识别、目标锁定、拦截固定

或移动空中目标，以命中率和比赛用时综合评定分数。 

（三）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参赛队伍创新设计空中和

地面无人装备，以红蓝分组方式执行任务。比赛中，红蓝双

方操控空地无人装备进行目标侦察、识别及信息反馈，完成

命中对方目标的任务，以命中率和比赛用时综合评定分数。 

（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参赛队伍组建空地协同运

输单元，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执行信息采集、物资投送与自主

运输任务。比赛中，无人机完成损毁区域穿越、需求信息采

集和精准投送，无人车完成竞速通行、越障行进、自主完成

运输卸载任务，以任务完成情况和比赛用时综合评定分数。 

（五）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参赛队伍创新设计无人

艇，在复杂水域条件下执行突防任务。比赛中，无人艇依次

完成突入侦查、受扰稳控、载荷挂载等环节，并自主完成航

道突防和目标拦截等任务，以任务完成情况和比赛用时评定

分数。 

大赛规程和规则的解释权归大赛主办单位所有。 

四、参赛及报名 

（一）参赛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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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须为军地院校在校学生，以院校为单位报名，

各参赛单位设置领队 1 名；每单位最多可报名 3 支队伍参赛，

每支队伍包括 5 名参赛选手和 2 名指导教师（选手不能跨队

报名），各队伍可兼报 1 个赛项。 

（二）报名参赛 

参赛报名采用邮箱报名的方式，具体报名时间、材料提

交将在后续通知中明确。 

五、赛程安排 

4 月上旬：发布通知； 

4 月中旬至 6 月：赛事宣讲、开启报名； 

7 月至 8 月：线上选拔赛、公布总决赛名单； 

9 月：总决赛（地点: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东方

绿舟)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六、组织管理 

（一）大赛工作组 

1.专家组：负责制定和解释比赛规则、管理赛程和赛制，

评估和认证参赛作品的技术性能。 

2.执行组：负责整场活动的实施落地，包括综合协调小

组，会务接待小组、赛事运行小组、宣传报道小组、志愿服

务小组、后勤保障小组、安全应急小组等。 

3.裁判组：负责赛事全程的规则执行、过程评判与结果

记录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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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仲裁组：负责赛事执裁监督、申诉处理及结果裁决等

工作。 

（二）参赛检录 

赛前 30 分钟比赛场地净场净空，比赛检录后只允许参

赛选手、裁判员、相关工作人员进入比赛场地，检录时点名

三次不到者，视为该轮比赛弃权。 

（三）异议申诉 

如对比赛成绩有异议，在成绩公布后第一时间由领队以

书面形式向裁判组提出申诉（对抗性比赛项目的申诉须于现

场及时提出，下一轮比赛开始后将不再受理上一轮的申诉），

在裁判组答复后如仍有异议，须在裁判组答复后一小时内向

仲裁组申请仲裁，过时不再受理。仲裁组的裁定为最终比赛

结果。 

（四）违规申诉 

对于违规申诉，如：捏造事实、违反申诉条件、未按申

诉规定自行滥加批评或攻击等扰乱比赛秩序的行为，大赛主

办单位将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相关单位、参赛队或相关个人

口头警告，取消选手、指导教师或领队资格，通报批评，发

送公函至所属单位，禁赛等处罚措施。对于情节特别严重，

涉嫌触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大赛主办单位保留起诉追究

的权利。 

（五）领队职责 

各参赛队领队负责本队的参赛组织工作，按要求参加领



 

—5— 

 

队会议，服从主办单位和裁判组的安排；同时负责本队的参

赛纪律、精神文明、环境卫生等教育工作。 

（六）参赛设备 

参赛设备由参赛选手自行准备，须符合国家相关管理规

定；不得对设备进行违规改装；不得使用不符合比赛规则要

求的器材参赛，凡是危及安全、妨碍比赛的装置，裁判长有

权禁止使用。 

七、奖项设置 

（一）团队奖 

全国总决赛设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获奖比例分别

为一等奖 10%、二等奖 20%、三等奖 50%及优秀奖 20%，均

对获奖队伍颁发奖牌和证书； 

（二）优秀指导教师奖 

对指导队伍在全国总决赛获得二等奖及以上的指导教

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奖证书； 

（三）优秀组织奖 

对组织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颁发证书。 

八、赛事服务与监督 

（一）比赛规则及技术咨询： 

比赛项目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微信号 

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 

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 

田红林 18580685888 同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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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 

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 

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 

张毅飞 010-68962190 / 

（二）报名咨询： 

陆海儿  18267277984 

王  利  19700795919 

（三）赛事监督： 

房佳杰  021-59233000-3688 

杨德林  010-84924396 

汤音子  010-68961996 

（四）赛事领队群： 

微信添加 IUSAC 小助手（微信号：19700795919）进入

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赛事领队群，每个

参赛单位限 1 名领队和 1 名指导教师进群。 

九、其他 

（一）知识产权 

参赛作品报名即授权主办单位对作品进行展示、宣传及

教育用途使用。 

（二）赛事信息 

赛事相关信息将在大赛微信公众号“全国青少年智能无

人系统应用大赛”发布，请参赛单位随时关注发布的补充通知

和赛前公告。 


